
智行理财网
医疗材料(医疗材料费)

医疗证据材料有哪些？

虽然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规定了医疗方承担主要举证责任，
但患方并不是无举证义务。因此，要注意收集以下证据，以便在日后的诉讼
中处于主动地位。 ， 

1。尽早复制客观性病历材料，封存主观性病历材料。按照《医疗事故处
理条例》规定，患者有权复印客观性病历资料，包括人院记录、手术记录、
化验单等。

农村医疗救助所需哪些材料呢？

（一）申请书；  

（二）民政部门发放的《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》；  

（三）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；  

（四）本区县医疗救助定点医疗出具的正式医疗收费收据、处方（加盖医疗救助专
用章）、医疗诊断证明；
（五）北京市职工（失业人员）享受医疗保险等待遇证明；  

（六）医疗证件（医疗手册）；  

（八）基本医疗保险管理部门及所在单位出具的个人已报销（补充医疗保险或者单
位承担）医疗费用的详细单据复印件（医疗费用分割单）；  

（九）北京市职工（失业人员）享受医疗保险等待遇证明； （十）停产、半停产等
特困企业无力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的，由用人单位所在区县的劳动保障部门核实后，
出具未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的证明；  

（十一）民政部门认为应提供的其它相关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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